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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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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已成为未成年人了解世界、学习知识、休闲娱乐、交流

交往的重要平台。然而，未成年人在心理与生理上尚未成熟，在自我防护、判断是非以及自我调

控方面相较于成年人显得较为薄弱。对此，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

《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旨在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提供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本文件主要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二十条的要求，提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

台识别标准，指导行业开展识别和认定工作，支撑国家有关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认定的规

则制定和相关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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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识别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认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的基本原则、考虑因素以及主要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识别其是否属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为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大型平台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提供基础，也可供有关部门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

具体认定办法进行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未成年人 Minors

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3.2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 large platform for protecting minors in cyberspace

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

3.3

监护人 Guardian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护职责

的人。

3.4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 Network platform service provider

利用网络平台向用户提供技术服务或者内容服务的组织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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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原则

认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特殊、优先保护——认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应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

保护，符合或者接近认定标准的，宜都予以认定。

b) 合目的性——应考虑保护未成年人的首要目的，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特点开展认

定工作。

c) 分类认定——认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宜结合行业领域、业务模式等综合考虑。

d) 动态调整——认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宜定期复核和调整。

5 身份识别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宜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标准、文件或者行业

实践对未成年用户进行识别，确定本企业的未成年人用户数量。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对未成年人使用产品或者接受服务有限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人

脸识别、动态核验、技术分析、人工干预等手段，增强识别未成年人身份的准确性。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应在提供产品或服务前，通过提示等手段由用户自愿确定是否为未成年

人。

识别未成年人用户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实名身份信息登记、个人信息保护（包括未成年人、

儿童）相关规定。

6 认定标准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宜认定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

a) 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月度活跃未成年人用户数量超过 1900 万或者未成年人用户占

比超过 50%的，宜认为属于数量巨大。

*注 1：计算公式为：数量阈值=未成年人网民数×10%。未成年人网民数发生变化的，应

相应对数量巨大的阈值作出调整。

注 2：本项的用户数量参考行业通行做法，并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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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判断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宜考虑下列因素：

1) 服务类型：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所规定的网络游戏、

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

2) 覆盖范围：未成年人用户在地域分布上达到 10 个省（区、市）以上的，且未成年

人用户在同一省（区、市）内超过 60 万的。

*注：计算公式：同一省（区、市）阈值=数量巨大的阈值÷31

3) 使用时长：使用时长累计超过 7 小时/周的未成年人用户占比超过 50%。其中，网络

游戏服务使用时长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均达到 1 小时的未成年人用户占

比超过 50%。

4) 消费金额：单次消费金额超过 50 元人民币或者单月累计消费金额超过 200 元的未

成年人用户（8 周岁以上未满 16 周岁）占比超过 50%；单次消费金额超过 100 元人

民币或者单月累计消费金额超过 400 元的未成年人用户（16 周岁以上未满 18 周岁）

占比超过 50%。其中，网络游戏服务企业单次充值金额达到 50 元人民币或者单月累

计消费金额达到 200 元的未成年人用户（8周岁以上未满 16 周岁）占比超过 50%；

单次充值金额达到100元人民币或者单月累计消费金额达到400元的未成年人用户

（16 周岁以上未满 18 周岁）占比超过 50%。

*注：第 4）项因素不适用于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

以上因素中，符合条件 1）且符合 2）3）4）中至少一项，或者不符合条件 1）但符合 2）3）

4）中至少两项的，宜认为对未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

7 认定途径

7.1 自行认定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可以自行认定自己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并向社会公示或向网

信等部门报备。

a)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基于本标准或其他约束性文件，认定自己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

平台。

b)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无法准确判断是否符合认定标准或者未达到认定标准，但有意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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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己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的，可以认定。

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大型平台，或者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的网络服务大型平台，宜自行认定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

7.2 第三方认定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的方式对自己是否属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

平台进行认定。

第三方机构应当基于本文件或其他约束性文件作出认定，认定结果为是或者不是。

第三方机构应为熟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网络相关行业组织，或者

能够出具相应法律文书意见的组织机构。

7.3 法定认定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认定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的，

或者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认定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的，属于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

法定认定与自行认定、第三方认定结果不一致的，宜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 法定认定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而自行认定或者第三方认定为不是的，应采用

法定认定结果。

2) 法定认定不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而自行认定或者第三方认定为是的，可以采

用自行认定或者第三方认定结果。

8 8 动态更新

被认定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应当至少每 2年进行重新认定。

重新认定仍为是的，继续履行相关义务；重新认定为不是的，不再视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

台。

未被认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或者未开展认定工作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宜至少每

年定期开展认定工作，或者根据自身业务发展情况随时开展认定工作。

法定认定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型平台的，依法开展动态更新工作。

有关认定情况及结果应当及时向网信等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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